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2022 年度

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：

经请示省政府，现将《福建省 2022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，做好我省碳市场202 2

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与清缴履约工作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3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文件
闽环保大气〔2023〕8 号



福建省 2022 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

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，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

温室气体排放、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、引导气候投融资和减

污降碳协同增效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根据《福建省碳排放权交

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》等

文件要求，结合福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（以下简称福建碳市场）

试点运行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纳入配额管理的企业范围

纳入范围为电力、钢铁、化工、石化、有色、民航、建材、

造纸、陶瓷等 9大行业中，2019至 2022年度任意一年综合能源

消费总量达 5000 吨标准煤以上（含）的企业法人单位或独立核

算单位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行业企业不纳入福建碳市场

管理，自备电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非发电行业企业，扣

除发电设施排放后纳入福建碳市场管理。2022 年度纳入配额管

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将根据 2022 年度碳排放核查结果确定。

二、配额总量与构成

配额总量由既有项目配额、新增项目配额和市场调节配额

三部分构成。其中，既有项目配额、新增项目配额根据本方案

确定的配额计算方法进行核定；市场调节配额为既有项目配额



与新增项目配额之和的 5%，用于市场灵活调节。

三、配额分配方法

2022 年度企业配额分配采用基准线法和历史强度法进行分

配。

（一）基准线法

1.覆盖范围

电力（电网）、建材（水泥和平板玻璃）、有色（电解铝）、

钢铁〔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普通钢）〕、化工（主营产品为二氧

化硅）、民航（航空）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

额。对采用基准线法分配的行业，截至 2022 年 1 月 1日，新增

项目投产满 12 个月后转为重点排放单位，并纳入配额管理。

2.计算公式

重点排放单位配额=行业基准值×产量

（二）历史强度法

1.覆盖范围

有色（铜冶炼）、钢铁〔除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普通钢）外〕、

化工（除主营产品为二氧化硅外）、石化（原油加工和乙烯）、

造纸（纸浆制造、机制纸和纸板）、民航（机场）、陶瓷等行业

重点排放单位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，对采用历史强度法分

配的行业，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，新增项目投产满 24 个月后



转为重点排放单位，并纳入配额管理。

2.计算公式

重点排放单位配额=历史强度值×减排系数×产量

3.历史强度值取值

历史强度值为近三年（2019—2021 年）碳排放强度的加权

平均值；历史年度中某年度碳排放强度与历史强度值比较，超

过±20%及以上的，则剔除该年度数据，以剩余两个年度碳排放

强度加权平均值作为历史强度值；历史年度中同时出现两个及

以上年度碳排放强度与历史强度值比较超过±20%及以上的，不

剔除任何年度数据，仍取近三年碳排放强度加权平均值作为历

史强度值。自备电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非发电行业企业，

以 2021年度碳排放强度（扣除发电设施排放部分）作为历史强

度值。

四、配额调整机制

（一）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，设置配额

缺口比例上限。配额缺口比例上限为重点排放单位当年度经核

查排放量的 20%，超过比例部分的配额缺口无效。

（二）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，若因产

品品种或产品结构等变化，导致当年度出现配额盈余（或缺口）

过大的，对配额盈余（或缺口）比例设置 4 档最高限值，超过



比例部分的配额盈余（或缺口）无效。

序号 重点排放单位当年度经核查排放量
配额盈余（或缺口）

比例上限

1 <10万吨 10%
2 10 万吨≤实际排放量<100 万吨 8%

3 100 万吨≤实际排放量<300万吨 5%

4 ≥300 万吨 3%

（三）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核算后，若重点排放单位经核查

排放量与年度配额相差±20万吨及以上的，按20万吨的差额核

定年度配额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重点排放单位合并、分立与关停情况的处理，按照

《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、配额清缴

履约等工作按照《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

的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市场调节配额用于市场灵活调节，防止配额过紧，

必要时通过拍卖等方式向市场投放。履约期结束后，由福建省

生态环境信息中心将剩余的市场调节配额注销。具体按照《福

建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节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2022 年度分行业配额计算方法



附件

2022 年度分行业配额计算方法

一、电力行业（电网）

覆盖范围：企业法人输配电损失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Q—重点排放单位合规年度供电量，单位：MWh；

Bp—供电线损率基准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FC—2015 年全国电网排放因子，单位：吨 CO2/MWh；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

二、有色行业

（一）电解铝行业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 备注

Fc 0.6101 吨 CO2/MWh 2015 年全国电网排放因子

Bp 3.60% -



覆盖范围：所有电解工序交流电力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

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—电解工序交流电耗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 CO2/吨

铝液；

Q—铝液产量，单位：吨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
2022 年度取值

（吨 CO2/吨铝液）

电网排放因子采用

（吨 CO2/MWh）

B 8.14 0.6101

（二）铜冶炼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铜冶炼为主营业务的铜冶炼企业化石燃料燃

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

B—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CO2/吨阴极铜；

Q—阴极铜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92%

三、钢铁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粗钢、轧制、锻造钢坯、钢材生产为主营业

务的钢铁企业化石燃料燃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产生的二

氧化碳排放。

（一）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普通钢）

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，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普通钢）纳

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工序为烧结、炼铁工序，其余工序暂不

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，配额计算公式如下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工序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CO2；

i—重点排放单位主要工序，包括烧结工序、炼铁工序；

Bi—重点排放单位分工序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

CO2/吨产品；



Qi—分工序产品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Ful—超低排放改造调节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（二）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不锈钢）、独立炼钢厂、压延加

工企业

1.采用历史强度法进行分配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—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CO2/吨主营品;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—主营产品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Ful—超低排放改造调节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参数名称 2022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

独立炼钢厂 98%

钢铁生产联合企业（不锈钢） 97%

压延加工企业 98%

Ful

进展缓慢 99.5%

进度正常 100%

参数名称 2022年度取值

Bi

烧结矿 0.1254 吨CO2/吨产品

生铁 1.3462 吨CO2/吨产品

Ful
进展缓慢 99.5%

进度正常 100%

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说明：

(1)对于既有企业粗钢产量未增加，但下游产业链延长的， 按照新

增下游生产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企业履约边界内总 排放量的比重，

核增相应的配额。

(2)主营产品为 3206 粗钢，3207 轧制、锻造钢坯，3208 钢材。钢

铁生产联合企业(不锈钢)的强度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

放总量/粗钢产量。独立炼钢厂的强度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

碳排放总量/粗钢产量。压延加工企业只外销半成品的，主营产品填写轧

制坯、锻造坯产量；最终产品为成品钢材的，主营产品填写钢材产量；

压延加工企业的强度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/主

营产品产量。

四、造纸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纸浆制造、机制纸及纸板制造或纸制品制造

为主营业务的造纸及纸制品生产企业法人或独立核算单位的所

有分厂（或车间）的化石燃料燃烧、电力消耗和热力消耗所产

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B—重

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吨主营产品；

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—主营产品产量，单位：吨。

2. 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98%

说明：自备电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造纸企业扣除发电设施排

放后纳入福建碳市场管理。

五、陶瓷行业

（一）建筑陶瓷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建筑陶瓷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瓷砖及瓷制品企

业化石燃料燃烧、净购入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

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—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m2 建筑陶

瓷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—建筑陶瓷产量，单位：m2；



β—能源结构调节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3. 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99%

β 见附表

附表 能源结构调节系数取值

燃气占比范围 调节系数β取值

燃气占比=0 0.95

0<燃气占比≤20% 0.97

20%<燃气占比≤50% 1.01

50%<燃气占比≤100% 1.03

说明：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，配额分配计算公式加入能源结构调节

系数，即根据企业燃气排放量占比，对配额做相应调节修正。燃气包括

主要生产系统消耗的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焦炉煤气等，

但不包括煤气发生炉产生的水煤气、以及食堂等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燃

气等。

（二）日用、园林、卫生陶瓷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日用陶瓷、园林陶瓷、卫生陶瓷生产为主营

业务的瓷砖及瓷制品企业化石燃料燃烧、净购入电力消费和热

力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

1.计算公式：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—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吨主营产

品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—主营产品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β—能源结构调节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99%

β 见附表

附表 能源结构调节系数取值

燃气占比范围 调节系数β取值

燃气占比=0 0.95

0<燃气占比≤20% 0.97

20%<燃气占比≤50% 1.01

50%<燃气占比≤100% 1.03

说明：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，配额分配计算公式加入能源结构调节

系数，即根据企业燃气排放量占比，对配额做相应调节修正。燃气包括

主要生产系统消耗的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焦炉煤气等，



但不包括煤气发生炉产生的水煤气、以及食堂等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燃

气等。

六、建材行业

（一）水泥行业

覆盖范围：熟料生产工段和水泥粉磨工段所产生的二氧化

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企业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 熟料—熟料生产工段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CO2/吨熟

料；

Q 熟料—熟料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B 粉磨—粉磨工段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 CO2/吨水泥；

Q 水泥—水泥产量，单位：吨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生产线类别 2022年度取值

B 熟料

4000t/d(含)以上熟料生产线 0.8191 吨CO2/吨熟料

2000t(含)～4000t/d熟料生产线 0.8253 吨CO2/吨熟料

B水泥 / 0.0143 吨CO2/吨水泥

（二）平板玻璃



覆盖范围：以平板玻璃生产为主营业务的平板玻璃企业法

人的所有平板玻璃熔窑化石燃料燃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

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i—玻璃熔窑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 CO2/万重箱；

Qi—平板玻璃产品产量，单位：万重箱；

N—玻璃熔窑总数；

β1——窑龄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;

β2——燃料等效应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.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（吨 CO2/万重箱）

Bi

平板玻璃基准值 258.93

光伏玻璃基准值 309.96

β1 窑龄系数取值

窑期划分 窑龄系数

设计窑龄的前 1/3 1.00

设计窑龄的 1/3 后～2/3 前 1.05

设计窑龄的 2/3 以后 1.12

β2 燃料等效应系数



燃料 等效应系数

燃料油 1.00

天然气 1.08

焦炉煤气 1.13

发生炉煤气（热） 1.20

石油焦 1.00

说明：燃料等效应系数按照各燃料品种的碳排放量占生产线总排放

量比例计算。

七、化工行业

对福建省化工行业采用基准线法+历史强度法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配额计算：

（一）化工行业（二氧化硅）

覆盖范围：以二氧化硅为主营产品（硅酸钠为中间产品）的

化工企业法人或独立核算单位的所有分厂（或车间）的化石燃料

燃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企业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 二氧化硅—二氧化硅生产工段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

CO2/吨二氧化硅；

Q 二氧化硅—二氧化硅产量，单位：吨；

B 硅酸钠—硅酸钠工段二氧化碳排放基准，单位：吨 CO2/吨硅



酸钠；

Q 硅酸钠—硅酸钠产量，单位：吨。

Fr—闽江流域调节系数，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二氧化硅 1.7566 吨 CO2/吨二氧化硅

B 硅酸钠 0.3649 吨 CO2/吨硅酸钠

Fr闽江流域调节系数取值

流域 范围 取值

闽江上游 南平、三明、龙岩 99%

其他 其他区域 100%

（二）化工行业（主营产品为二氧化硅以外的生产主体）

覆盖范围：以化工产品（不包含二氧化硅）为主营业务的化

工企业法人或独立核算单位的所有分厂（或车间）的化石燃料燃

烧、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

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CO2；

Bi—分厂(或车间)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CO2/吨或万Nm3

产品；

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i—分厂(或车间)产量，单位：吨或万Nm3；

N—分厂(或车间)总数;

Fr—闽江流域调节系数，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i 分厂（或车间）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97%

说明：自备电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化工企业扣除发电设施排

放后纳入福建碳市场管理。

Fr闽江流域调节系数取值

流域 范围 取值

闽江上游 南平、三明、龙岩 99%

其他 区域范围 100%

八、石化行业

（一）原油加工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原油加工为主营业务的原油加工企业法人或

独立核算单位的所有炼油装置化石燃料燃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

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

1.计算公式

其中: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B—炼油装置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（吨原料油加

工量×能量因数）；

Q—原料油加工量，单位：吨；

Fe—能量因数，单位：无量纲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100%

说明：自备电厂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石化企业扣除发电设施排

放后纳入福建碳市场管理。

（二）乙烯生产行业

覆盖范围：以乙烯生产为主营业务的乙烯企业法人或独立

核算单位的所有乙烯装置化石燃料燃烧、电力消费和热力消费

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

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B—乙烯装置历史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（吨乙烯产量

+吨丙烯产量）；

Q—乙烯产量+丙烯产量，单位：吨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100%

九、民航运输行业

（一）航空行业（航空公司）

覆盖范围：航空旅客运输企业及航空货物运输企业（以下

简称航空企业）关于国内航线航空器的航空煤油燃烧的直接排

放。

分配方法：基准线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i—重点排放单位行业基准值，单位：吨 CO2/吨公里；

Q—运输总周转量，单位：吨公里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（吨 CO2/吨公里）

Bi 航空行业基准值 0.001119

（二）机场行业

覆盖范围：机场企业固定排放设施的化石燃料燃烧的直接

排放，及电力、热力消耗所产生的间接排放。

分配方法：历史强度法。

1.计算公式

其中：

A—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配额总量，单位：吨 CO2；

B—重点排放单位历史基准碳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 CO2/吨；

Fm—减排系数，单位：无量纲；

Q—吞吐量，单位：吨。

2.计算公式参数取值

参数名称 2022 年度取值

B 2019—2021 年三年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

Fm 100%



抄送：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省生态环境信息中心、

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7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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